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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國發會 5 月 27 日發布 4 月景氣燈號，不但

分數較前月掉了 6 分，還出現 2012 年 9 月以來第 1 個代表「景氣

低迷」的藍燈。雖然目前國內景氣狀況還不至於衰退，只是經濟

成長過程中的比較趨緩的現象。國際經濟情勢發展證明，台灣過

去效率導向帶動出口的經濟模式已經無法因應趨勢變局，國家產

業必須朝創新驅動方向轉型，要求行政院應責成相關單位密切注

意國際景氣波動頻率，並留意後續發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國發會 5 月 27 日發布 4 月景氣燈號，不但分數較前月掉了 6 分，還出現 2012 年 9 月以來

第 1 個代表「景氣低迷」的藍燈。我出口連續 3 個月負成長，連帶影響內需信心，導致 9

個指標構成項目中，有 8 項年成長率較前月下滑、5 項變燈，其中製造業銷售量指數更直接

從綠燈變藍燈。 

二、出口商因訂單不斷下滑哀鴻遍野，因為不知訂單何時才會有起色，有些業者坦承內心已有

些感到不安。 

三、在 9 個構成項目中，僅貨幣總計數 M1B 年增率較前月佳，其他 8 項都較 3 月為差，包括工

業生產指數、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商業營業額及製造業營業氣候測

驗點等 5 項，還因減幅太大而變燈，其中製造業銷售量指數連掉 2 級，由綠變藍，最令人

震撼。 

四、相似的狀況，2000 年以來僅有網路泡沫、核四停建、全球金融海嘯等重大「極端」事件發

生時才有類似狀況，這次完全沒有發生極端事件，原先以為是出口表現差造成，仔細分析

，投資也差、民生消費不如預期，國人對景氣前景信心薄弱，應該潛在有「未知的未知」

（unknown unknown），導致這次的現象。 

五、3 月景氣分數 22 分、黃藍燈，4 月掉到 16 分、藍燈，不僅是 2008 年 10 月金融海嘯以來，

景氣分數首度一口氣掉 6 分，也是 2012 年 9 月以來，首度出現代表景氣低迷藍燈。 

六、此外，台灣在景氣領先指標及同時指標部分，已分別出現連續 12 個月及 7 個月的下跌，且

跌幅有持續擴大趨勢，顯示出口持續衰退，並未走近尾聲。 

（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醫療糾紛處理與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

，最近總算在立法院一讀過關，台灣在長期「仇醫」社會氛圍之

下，若醫療爭議事件能夠盡快取得鑑定，許多案件就不至於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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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療糾紛。而醫療糾紛中，大多數的病家並不是真正要打擊或

告死醫方，而是想要知道事實真相。然而醫方在面臨可能的法律

責任、自我形象保護的考量下，對於事實的說明多半會有所保留

。就算醫方對事實沒有保留，在病方有質疑的情況下，也很難完

全相信醫方說詞，故能夠提出公正鑑定的第三方很重要。若醫療

事故確為醫療行為疏失所造成，醫方應該給予病方應有的關懷與

賠償；協商過程中如果醫病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則可再透過調解

或民事訴訟的途徑來處理。以鑑定原因來做案件分類，決定該做

賠償或補償，設計不同的財源籌措機制，將有助盡速通過醫糾法

。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各地衛生局每年受理六百多件的醫糾申訴，法院也約有四百至五百件醫糾訴訟案。以

往，此類的醫療糾紛新聞一曝光，通常輿論都是站在同情病人一方，醫師和醫院因此遭受

極大指責壓力，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衛生主管機關的介入調查或關切，甚至被處罰。台灣

醫療糾紛造成醫病雙方均痛苦不堪，許多單純的誤解沒法化解，醫界覺得委屈、病家覺得

悲苦，最後往往醫病雙輸。 

二、在各界引頸期盼下，《醫療糾紛處理與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最近在立法院一讀過關，

目前《醫糾法》草案有幾個重點和目的：一、要求醫療機構設立醫療糾紛關懷小組，加強

風險管理與醫糾處理能力；二、建立調解先行原則，希望能減少司法訴訟；三、衛福部辦

理與受理醫糾初步鑑定，促進病人權益，迅速瞭解真相；四、成立醫療事故補償金制度，

提供死亡及重大傷害者及時補償；五、建立醫療事件通報、調查與除錯機制，減少醫療事

件與糾紛的發生。 

三、衛福部希望透過《醫糾法》減緩醫療糾紛造成醫界和病人雙方的對立與衝擊，使醫療人員

安心執業，避免損耗過多的社會資源，但醫界反彈聲四起，醫勞盟提出對目前醫糾法中的

設計質疑，不是認定醫師有過失才賠，而是只要沒有辦法排除醫糾與醫師之間沒有關聯就

賠，認定寬鬆，認為醫糾法不只無助解決醫療糾紛，反而可能助長不當求償。 

四、《醫糾法》若能夠將醫療糾紛事件導入理性的處理常軌，避免非理性的動作，並且不會誘

發不當求償，使社會承擔太大的成本，就應可接受，並往可執行的方向努力看看。另一方

面，醫界對《醫糾法》版本的主要疑慮，在於醫療事故補償金財源相當大的比例須由醫界

承擔，以及醫療事故補償將使許多隱性醫療糾紛浮出檯面，可能導致補償金支出快速增加

。但只要將此法案中有關「醫療事故」精確定義，明確是指「醫療行為與病人發生死亡或

重大傷害之結果，有因果關係或因果關係難以排除之情事」。補償的對象就可僅限於死亡

或重大傷害，且無法排除醫療行為與結果有因果關係的案件，補償金範圍就有較明確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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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至於太過浮濫。 

（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連日豪雨方歇，全台各水庫大有進帳，但

全面解除旱象仍言之過早。極端氣候造成降雨天數與雨量極不平

均，很可能剛鬧過旱災又出現水患，以致旱澇交相逼，行政機關

應建立「左手抗旱、右手防汛」意識，各項防災工作平時就應有

周詳的計畫，並定期實施演練，出現缺失立即檢討修正。除了政

府的防災準備之外，應宣導民眾積極參與配合防災措施，一旦災

害發生才能緊急有效應變，讓災害損失降到最低程度。爰此，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連日豪雨方歇，全台各水庫大有進帳，高雄第三階段限水已從紅燈跳回綠燈，台南則從橙

燈轉為黃燈，回復第一階段限水夜間減壓供水，但全面解除旱象仍言之過早。極端氣候造

成降雨天數與雨量極不平均，很可能剛鬧過旱災又出現水患，以致旱澇交相逼，必須建立

「左手抗旱、右手防汛」意識。 

二、今年梅雨季節降雨又快又急，從五月二十二日起全台各水庫都有可觀的進帳，對去年底即

已告急的水情頗有紓解效果。迄至昨天，原缺水嚴重的桃園石門水庫，蓄水率已回到百分

之四十九點五，台南地區曾文水庫蓄水率回到百分之四十九點二，南化水庫百分之五十二

點一；屏東牡丹水庫、苗栗明德水庫則已實施調節性洩洪，很難想像不久之前各大水庫幾

已「庫底朝天」。 

三、根據中央氣象局近三十年的資料分析，台灣年總雨量沒有明顯增減，但年降雨日卻大為減

少，雨量過度集中，豪雨日和不降雨日都明顯增加。若分區來看，北部降雨量增加，中、

南、東部年降雨量卻逐年減少，缺水情形呈現區域失衡狀況。主要原因是地球暖化嚴重，

雨量無法平均分配，在極端的氣候變化下，水庫水量的調節更加艱困，政府也難以就長期

降雨情形做出因應。 

四、氣象無法掌握，災害也很難預測，誰敢再誇言「人定勝天」？台灣水庫蓄水大多仰賴梅雨

或颱風挾帶豪雨挹注，如果天不從人願，來的是「空梅」或颱風有風無雨，就可能會鬧旱

災。加上水庫上游山林常遭濫墾濫伐，土石遇豪雨便被大量沖刷入河川、水庫，造成水庫

淤積嚴重，幾乎已從「深碗」變成「淺碟」，蓄水防洪功能銳減，很可能旱災與水災相繼

出現。 

五、最鮮明的例子，是二○○九年上半年亢旱，各項限水措施隨之發布，民眾無水可用苦不堪

言，緊接著「莫拉克」颱風橫掃南台灣，帶來破歷史紀錄的超大豪雨，釀成「八八水災」

，造成生命財產嚴重損失，至今仍令人心有餘悸。日前經濟部召開水情會議，抗旱與防汛


